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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563]1  总则
[bookmark: _Toc31744][bookmark: _Toc10660]1.1 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依法科学统一、有力有序有效地实施地震灾害应急处置，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维护社会正常交通运输秩序，有效发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直属行业单位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作用，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554][bookmark: _Toc9002]1.2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4) 《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
(5)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6)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
(7)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
(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突发事件应急工作规范》
(9)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0) [bookmark: _Hlk42008099]《国家地震应急预案》
(11) 《交通运输综合应急预案》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4) [bookmark: _Hlk42008085]《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450][bookmark: _Toc24349]1.3 事件分级
地震灾害按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分级标准详见附件2。
[bookmark: _Toc6561]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发生地震及地震相关事件，以及邻省、邻国发生造成重大影响地震时，自治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11507][bookmark: _Toc28995]1.5 工作原则
（1）抗震救灾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资源共享、快速反应、科学处置的原则。
（2）地震灾害发生后，自治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前期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5457][bookmark: _Toc7676]1.6 应急预案体系
（1）自治区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
自治区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对地震事件应急处置的部门应急预案，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预案体系的组成部分，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布、实施。
（2）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
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是各市、县级交通运输局、厅直属各单位应对本辖区地震事件应急处置的部门应急预案，分别由各市、县级交通运输局、厅直属各单位负责制订、公布、实施。
（3）交通运输企业地震应急预案
交通运输企业地震应急预案是经营管理者根据职能应对地震应急处置的应急预案，由各经营管理者负责制订、公布和实施。
[bookmark: _Toc35598215][bookmark: _Toc27630][bookmark: _Toc29284]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18626][bookmark: _Toc17696]2.1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抗震救灾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17499]2.1.1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
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区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在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导下负责指挥和协调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应对地震的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Hlk41921228][bookmark: _Hlk41921703]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进行设置。
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贯彻落实上级领导关于地震灾害的应急决策、部署和措施；指导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应对地震的应急处置工作；了解掌握地震相关情况，启动应急预案，确定应急处置工作方案；落实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人员转运及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8805]2.1.2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
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进行设置。
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贯彻、落实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各项指令；完善和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建立与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联络机制；搜集、分析、汇总、报送应急工作情况，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指导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协助地震等部门做好抗震救灾工作；落实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20375]2.1.3应急处置工作组
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根据职责分工设置应急指挥组、抢修保通组、交通运力保障组、新闻宣传组、通信保障组、后勤保障组、恢复重建组等应急处置工作组，视情成立专家组和现场工作组，在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应急指挥组
由厅安全监督处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建设管理处、综合运输管理处、水运管理处、铁路建设管理处、铁路运营协调处、科教处、民用机场管理处、机关党委（新闻中心）、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地震灾害发生后交通运输的应急指挥协调和应急处置，及时控制危险源，遏制事态扩大；协调应急救援队伍、救援物资、救援设备等支援及紧急征用工作；协助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优先安排应急处置人员和应急物资的应急运输；落实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Hlk41923212]（2）抢修保通组
厅建设管理处负责人任组长，厅水运管理处、铁路建设管理处、民用机场管理处、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各行业抢修保通小组根据职责分工，开展对被毁坏的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港口、航道、城市轨道、城市道路等交通设施进行抢修维护；组织协调应急队伍、应急机械、应急物资及社会力量参与交通设施抢险抢修工作；组织相关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地震灾害排查，加强对交通设施及交通建设工程的动态监测和预防，采取必要措施，防范交通设施及交通建设工程次生灾害发生；落实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3）交通运力保障组
厅综合运输管理处负责人任组长，厅建设管理处、水运管理处、铁路运营协调处、科教处、民用机场管理处、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运力，承担应急运输任务，做好震区交通运输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协调人员、装备、物资保障应急运输工作，优先安排应急处置人员和应急物资的应急运输；落实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交办的人员转运及其他工作。
 （4）新闻宣传组
厅直属机关党委（新闻中心）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安全监督处、科教处、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做好宣传报道工作；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道，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5）通信保障组
厅科教处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安全监督处、人事处、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信息管理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通信力量完成应急通信保障任务；负责指挥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制定通信保障应急方案，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有关情况；完成厅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6）后勤保障组
厅机关服务中心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财务处等处室相关人员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安排落实应急资金，指导、监督应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等工作；负责应急响应期间饮水、食品、公务用车等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承办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7）恢复重建组
厅建设管理处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安全监督处、综合运输管理处、水运管理处、铁路建设管理处、铁路运营协调处、科教处、民用机场管理处、机关党委（新闻中心）、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交通基础设施受灾情况统计，组织灾后调研工作；编制交通基础设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计划，拟定恢复重建方案并组织实施；落实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1633]2.1.4专家组
专家组成员：由厅安全监督处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从专家库中邀请或选择相关领域3名以上专家组成，专家组组长由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从中指定。
专家组职责：根据需要参加抗震救灾的应急处置工作，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决策支持；负责对应急准备、应急行动、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
[bookmark: _Toc10739]2.1.5现场工作组
现场工作组是由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根据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要求，或根据地震应急处置工作需要，指定成立并派往震区开展工作的临时机构，在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属地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指导和协调事发地现场交通运输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报告现场实时情况；根据需要现场调度跨市级交通运输应急队伍、设备和物资等。
[bookmark: _Toc32259][bookmark: _Toc448][bookmark: _Toc20847][bookmark: _Toc10299][bookmark: _Toc32370][bookmark: _Toc15416][bookmark: _Toc6568][bookmark: _Toc23455]2.2专项抗震救灾指挥部
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公路发展中心、高速公路发展中心、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广西交通技师学院各自组建专项抗震救灾指挥部，分别具体负责水路交通运输、道路运输、公路、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和厅属院校抗震救灾的应急指挥和协调工作。
主要职责：判断事件等级，及时向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行业地震信息；在交通运输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本行业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制定本单位地震应急预案及制度，根据需要参与和协助地震事发地现场指挥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1733][bookmark: _Toc7496]2.3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抗震救灾指挥机构
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成立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接受属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统一领导、指挥、调度，负责所辖区域交通运输系统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1477][bookmark: _Toc2588]2.4 现场指挥机构
地震灾害事发地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各单位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机构，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工作。参与现场处置的应急工作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
[bookmark: _Toc35598216][bookmark: _Toc10857][bookmark: _Toc5468]3  预防和预警
[bookmark: _Toc22723][bookmark: _Toc275][bookmark: _Hlk41551027]3.1预防与预警机制
全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厅直属各单位应开展地震灾害预防预警工作，健全完善工作机制。重点搜集、接收、整理和分析地震部门的预警信息，进行评估分析研判，及时转发预警信息，采取预防与预警措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报告、早处置。
[bookmark: _Toc28059][bookmark: _Toc21138]3.2 预警级别
根据相关预警信息分析和研判，预测可能出现或者发生的地震灾害等级，预警级别分为四级：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分级标准详见附件1。
[bookmark: _Toc28309][bookmark: _Toc10512]3.3 预警信息发布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厅直属各单位负责收集本地区本行业发生的地震信息，分析和核实情况，及时向地震部门和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根据指令或工作需要发布预警信息，部署防御措施。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接报后，对地震风险进行评估，视情采取多种形式向可能受到影响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相关单位转发或发布预警警报，部署防御措施。
（1）可能发生Ⅰ级（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时，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时转发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交通运输部发布红色预警；或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授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交通运输红色预警；
（2）可能发生Ⅱ级（重大）地震灾害时，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或授权厅直属相关单位发布交通运输橙色预警；
（3）可能发生Ⅲ级（较大）地震灾害时，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发布交通运输黄色预警；
（4）可能发生Ⅳ级（一般）地震灾害时，由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发布交通运输蓝色预警。
[bookmark: _Toc22291][bookmark: _Toc8788]3.4预防预警行动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厅直属各单位在收到上级的预警信息后，应及时传达至各相关单位，并结合实际，细化防御措施，抓好部署落实；根据震情发展和交通运输建构筑物抗震能力以及交通运输建设工程设施情况，发布避震通知，必要时组织避震疏散；要求有关部门对交通运输生命线工程和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督促检查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4084][bookmark: _Toc5307][bookmark: _Toc26433]3.5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根据地震主管部门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按预警发布权限，根据“谁发布、谁解除”原则，相应进行调整或解除。
[bookmark: _Toc7559][bookmark: _Toc20862]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7961][bookmark: _Toc17357]4.1分级响应
发生I级（特别重大）交通运输地震灾害时，由交通运输部或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并实施Ⅰ级应急响应。自治区、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别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Ⅰ级应急响应，在交通运输部或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发生Ⅱ级（重大）交通运输地震灾害，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启动并实施Ⅱ级应急响应。事发地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相关单位分别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Ⅱ级应急响应，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发生Ⅲ级（较大）交通运输地震灾害，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启动并实施Ⅲ级应急响应。事发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Ⅲ级应急响应。
发生Ⅳ级（一般）交通运输地震灾害，由事发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9363]4.2应急启动程序
Ⅰ级应急响应由交通运输部或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有关程序启动。
Ⅱ级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1）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收集到的地震灾害信息进行研判，达到Ⅱ级响应条件的，应立即向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提出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建议。
（2）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应及时决定是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如同意启动，则由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组长或被授权人正式签发应急响应启动文件。
（3）Ⅱ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召集各相关处室、直属单位进行会商，视情组建专家组，决定处置应急重大事项，必要时派出现场工作组。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级应急指挥机构立即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及交通运输部报告地震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工作进展情况。
Ⅲ级、Ⅳ级应急响应参照上述程序启动。
[bookmark: _Toc8035][bookmark: _Toc14280][bookmark: _Hlk41554091]4.3信息报送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要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地震应急值班值守、信息报告等制度，接到事件信息后，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并及时向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同级地震主管部门报告，根据地震主管部门的要求，立即采取有关预防和控制措施，并协助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各交通运输企业按规定向所在地县、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和地震主管部门报告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19613][bookmark: _Toc27746]4.4先期处置
事发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要在属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先期处置，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超出本身能力范围时应立即向上级请求支援。
[bookmark: _Toc22176][bookmark: _Toc3201]4.5处置措施
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时，由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立即组织采取以下措施。启动Ⅲ级和Ⅳ级应急响应时，由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各相关单位参照本预案制定相应应急措施。
[bookmark: _Toc20893]（1）搜救人员 
事发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在属地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组织下开展自救互救，同时组织协调交通运输系统内的救援力量，调配救援装备，抢救被掩埋人员；加强与现场救援队伍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合理划分责任区边界，遇有危险时及时传递警报，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bookmark: _Toc14457]（2）交通基础设施抢通保通与交通运输运力保障
组织、调集交通专业工程抢险、抢修队伍和机械设备，与其他抗震救灾专业工程抢险队伍协作，对被损坏的交通设施进行抢险抢修，按“先抢通，后完善”的原则抢通交通基础设施；组织调运抢险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保障灾区抢险应急物资运输。
[bookmark: _Toc29671]（3）地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
加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动态监测，密切监测震情发展，采取必要措施，做好余震防范，防范交通工程次生灾害发生；防范因强余震和降雨形成的滑坡、泥石流、滚石等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和交通堵塞；做好抢险与次生灾害防治、灾情收集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17094]（4）维护社会治安
配合自治区公安厅组织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趁机进行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维护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等。
[bookmark: _Toc7970]（5）开展社会动员 
事发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相关单位要加强交通系统志愿服务管理；及时开通志愿服务联系电话，统一接收志愿者组织报名，做好志愿者派遣和相关服务工作；视情开展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活动，加强救灾捐赠的组织发动和款物接收、统计、分配、使用、公示反馈等各环节工作；必要时，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组织非灾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灾区交通基础设施抢修和交通抢通保通开展对口支援。
[bookmark: _Toc2520]（6）开展灾害调查与评估
组织专家开展交通运输地震灾情调查及灾害损失评估，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恢复正常交通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28316][bookmark: _Toc4557]4.6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
根据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指定的统一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方案，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单位与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地震灾害相关信息，不得编造、传播有关地震及次生灾害发展趋势及应急处置工作状态的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8181][bookmark: _Toc8765]4.7应急响应调整及终止
根据交通运输地震灾害事态发展变化，达到相应的应急响应调整及终止条件时，由相应的指挥机构负责调整和终止，按照管理权限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5800][bookmark: _Toc5255]5  善后与恢复重建
[bookmark: _Toc21585][bookmark: _Toc11810]5.1 善后处置
应急结束后，事发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继续对交通设施地质灾害险情进行动态监控和处置，核报交通运输设施地震灾害损失情况，配合属地人民政府对参加抗震救灾的有关人员按规定给予补助、救助、抚恤及善后处理；对抗震救灾过程中征用的设备、物资和人员按规定给予补偿。
[bookmark: _Toc12779][bookmark: _Toc15886]5.2 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应及时对地震应急处置过程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应急处置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4427][bookmark: _Toc28675]5.3 恢复重建
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属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交通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25395][bookmark: _Toc35598217][bookmark: _Toc3370]6  应急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1521][bookmark: _Toc21881][bookmark: _Hlk41918715]6.1 应急队伍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要按照“平战结合、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结合自身特点组建应急队伍，强化管理培训，加强应急专家队伍建设，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专业咨询与决策支持，在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需求时，及时向属地人民政府提出请求，协调地震等部门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
[bookmark: _Toc15868][bookmark: _Toc24187]6.2 通信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要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处置期间公用通信网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的需要。各相关专业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系统，配备必要的不依托事件发生地公用电信网的通信装备，如卫星电话、无线对讲机及其他自建的集群通信系统，确保本预案启动时指挥部和有关部门以及现场各专业应急队伍之间的联络畅通。
[bookmark: _Toc14154][bookmark: _Toc23014]6.3 交通运输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要健全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建立应急响应情况下指挥、调度、保障等相关制度，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
[bookmark: _Toc17025][bookmark: _Toc3425]6.4物资与装备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应建立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建设本辖区内的应急物资储备库（点），加强应急物资储备，鼓励支持社会化储备，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信息的动态管理，建立并完善管理制度，及时掌握其数量分布、功能、使用状态，以便在地震发生后能够迅速调用。
[bookmark: _Toc20363][bookmark: _Toc23951]6.5资金保障
地震应急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应当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按规定程序列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年度预算。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应建立监管和评估体系，对地震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及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bookmark: _Toc35598218][bookmark: _Toc7541][bookmark: _Toc23661]7  应急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6554][bookmark: _Toc15235]7.1 预案的编制
本预案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编制，报交通运输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有关单位应制定本级地震应急预案，在编制应急预案过程中应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bookmark: _Toc21829][bookmark: _Toc23753]7.2预案的审批与衔接
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衔接遵循“下级服从上级，专项、部门服从总体，预案之间不得相互矛盾”的原则。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地震应急预案以本单位名义印发实施，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17582][bookmark: _Toc28814]7.3预案的演练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有关规定有计划、有重点地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演练等方式，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14105][bookmark: _Toc29943]7.4预案的评估与修订
（1）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
（2）出现下列情况，本预案进行修订。
①本预案的编制依据做出调整或修改，或国家出台新的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
②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③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④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⑤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⑥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组织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⑦根据日常应急演练和实践取得的经验，需要对预案做出修改；
⑧其他必要情形的。
[bookmark: _Toc31189][bookmark: _Toc24958]7.5  宣传和培训
应急预案实施后，各单位要开展应急预案的宣传和培训。
[bookmark: _Toc4056][bookmark: _Toc17360]7.6  责任与奖惩
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依规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5598219][bookmark: _Toc9627][bookmark: _Toc28312]8  附则
[bookmark: _Toc9385][bookmark: _Toc32175]8.1术语和定义
（1）地震：大地的震动。包括天然地震（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矿山冒顶、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和人工地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产生的地震）。一般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
（2）震源：产生地震的源。
（3）震级：对地震大小的相对量度。
（4）地震烈度：地震引起的地面震动及其影响的强弱程度。
（5）地震波：地震时从震源出发、向四周传播的波。
（6）震中：震源在地面上的投影。
（7）极震区：一次地震破坏或影响最重要的区域。
（8）宏观震中：极震区的几何中心。
（9）震源距：地震震源至某一指定点的距离。
（10）震中距：地震震源至某一指定点的地面距离。
（11）（宏观）震中烈度：极震区的地震烈度。
（12）无感地震：震中附近的人不能感觉到的地震。注：一般震级在3级以下，震中烈度在Ⅲ度以下。
（13）有感地震：震中附近的人能够感觉到的地震。注：一般震级在3级以上，震中烈度在Ⅲ度以上。
（14）极微震：震级<1级的地震。
（15）微震：1级≤震级<3级的地震。
（16）小[地]震：3级≤震级<5级的地震。
（17）中[等]地震：5级≤震级<7级的地震。
（18）大[地]震：震级≥7级的地震。
（19）特大地震：8级和8级以上的大地震。
（20）地震灾害：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和社会功能的破坏。
（21）地震原生灾害：地震直接造成的灾害。
（22）地震次生灾害：地震造成工程结构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火灾、瘟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以及水灾、泥石流和滑坡等对居民生产和生活区的破坏。
（23）地震次生灾害源：产生地震次生灾害的设施和环境。如燃气管道、弹药库、化学药品库、水库、陡坡等。
（24）应急预案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发生的事故，最大程度减少事故及其造成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25）应急准备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科学、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资准备。
（26）应急响应
针对发生的事故，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27）应急救援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防范事故扩大，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或行动。
（28）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25935]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依据应急预案而模拟开展的应急活动。
[bookmark: _Toc15903]8.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7376][bookmark: _Toc25102]8.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8619][bookmark: _Toc29436][bookmark: _Toc35598220]9  附件
[bookmark: _Toc25793]附件1 预警分级表
附件2 响应分级表
附件3 应急预案衔接体系图
附件4 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组织结构图
附件5 应急响应流程图
附件6 有关单位应急联络表
附件7 值守部门工作人员应急通讯联络信息表
附件8 关于启动II级预警的通知
附件9 关于终止II级预警的通知
附件10 关于启动II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附件11 关于终止II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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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432]附件1
[bookmark: _Toc6246]预警分级表
	预警
级别
	颜色标示
	发生可能性较大的事件情形

	Ⅰ级
	红色
	（1）可能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区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
（2）人口较密集地区可能发生7.0级以上地震；
（3）人口密集地区可能发生6.0级以上地震。

	Ⅱ级
	橙色
	（1）可能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2）人口较密集地区可能发生6.0级以上、7.0级以下地震；
（3）人口密集地区可能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

	Ⅲ级
	黄色
	（1）可能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2）人口较密集地区可能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
（3）人口密集地区可能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

	Ⅳ级
	蓝色
	（1）可能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2）人口较密集地区可能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




[bookmark: _Toc16089][bookmark: _Toc14043][bookmark: _Toc23083][bookmark: _Toc2627][bookmark: _Toc21327][bookmark: _Toc2228][bookmark: _Toc18773][bookmark: _Toc24474]附件2
[bookmark: _Toc20119][bookmark: _Toc5240][bookmark: _Toc28558][bookmark: _Toc19789][bookmark: _Toc24016][bookmark: _Toc24419][bookmark: _Toc7108][bookmark: _Toc15808]响应分级表
	等级
	地震灾害的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Ⅰ级
（特别重大）
	（1）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区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
（2）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
（3）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

	Ⅱ级
（重大）
	（1）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2）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7.0级以下地震；
（3）人口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

	Ⅲ级
（较大）
	（1） 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2） 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
（3） 人口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

	Ⅳ级
（一般）
	（1） 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2） 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





[bookmark: _Toc1788]附件3 
应急预案衔接体系图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地震应急预案



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地震应急预案
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其他成员单位地震应急预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直属各单位地震应急预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




各市人民政府地震应急预案
各市交通运输局地震应急预案



各县交通运输局地震应急预案
各县人民政府地震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3226][bookmark: _Toc17249]附件4 
厅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组织结构图
专家组
通信保障组
恢复重建组
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厅应急领导小组
应急指挥组
交通运输保障组
新闻宣传组
现场工作组
后勤保障组
应急工作组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急指挥机构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急指挥机构
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现场指挥机构
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现场指挥机构

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应急指挥部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指挥部
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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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620][bookmark: _Toc17869]附件5 
应急响应流程图
事件发生

事发地各级交通运输部门震情速报
自治区地震台网震情速报




灾情控制

应急启动
确定响应级别
地震监测预警与信息报送
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交通运输部启动
小组成员到位
Ⅱ级响应
Ⅰ级响应
善后处置
总结评估
恢复重建
事发地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响应
事发地人民政府
抗震救灾指挥机构
厅抗震救灾工作
领导小组
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
先期处置和信息报送
III、Ⅳ级响应
应急资源调配
应急指挥到位
应急处置
扩大应急
善后与恢复重建
应急结束
信息发布和舆情监控
搜救人员
指挥协调
先期处置
维护社会治安
开展社会动员
开展灾害调查与评估
地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
道路抢通保通与运力保障
信息报送
通讯保障到位
工作部署
是
否
申请增援

[bookmark: _Toc6900][bookmark: _Toc15581]附件6 
有关单位应急联络表
	序号
	单位
	办公室电话
	备注

	1
	交通运输部
	010-65292520
010-65292793
	

	2
	自治区党委
	0771-5898331
	

	3
	自治区人民政府
	0771-6116986
	

	4
	自治区地震局
	0771-2806625
	

	5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0771-5659311
	

	6
	自治区公安厅
	0771-2892039
	

	7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
	0771-3229081/96119
	

	8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0771-2802380
	

	9
	自治区红十字会
	0771-5860326
	

	10
	广西电视台
	0771-2196604
	

	11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71-5811901
	

	12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71-5505600
	

	13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0771-5536060
	

	14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771-5626108
	

	15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0771-3334966
	

	16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0771-2730367
	

	17
	中国民用航空广西安全监督管理局
	0771-3288727
	

	18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
	0771-6112222
	


[bookmark: _Toc2438]
[bookmark: _Toc15972][bookmark: _Toc29746][bookmark: _Toc3048][bookmark: _Toc14671][bookmark: _Toc12096][bookmark: _Toc252][bookmark: _Toc26458][bookmark: _Toc12209][bookmark: _Toc12978][bookmark: _Toc27342][bookmark: _Toc20942][bookmark: _Toc77]附件7 
值守部门工作人员应急通讯联络信息表
                        （单位或部门名称）
24小时值班电话：                 
24小时值班传真：                 
	
	[bookmark: _Toc15765][bookmark: _Toc25725][bookmark: _Toc30588][bookmark: _Toc21649][bookmark: _Toc2746][bookmark: _Toc3566][bookmark: _Toc8954]姓名
	[bookmark: _Toc31941][bookmark: _Toc28954][bookmark: _Toc7783][bookmark: _Toc24783][bookmark: _Toc23064][bookmark: _Toc8087][bookmark: _Toc12985]职务
	[bookmark: _Toc558][bookmark: _Toc7906][bookmark: _Toc4036][bookmark: _Toc15379][bookmark: _Toc8261][bookmark: _Toc27121][bookmark: _Toc31477]座机
	[bookmark: _Toc3418][bookmark: _Toc22020][bookmark: _Toc3675][bookmark: _Toc16492][bookmark: _Toc6686][bookmark: _Toc13100][bookmark: _Toc29330]移动电话

	[bookmark: _Toc29058][bookmark: _Toc14964][bookmark: _Toc16360][bookmark: _Toc28834][bookmark: _Toc15147][bookmark: _Toc12789][bookmark: _Toc18536]部门负责人
	
	
	
	

	[bookmark: _Toc639][bookmark: _Toc2086][bookmark: _Toc23433][bookmark: _Toc4809][bookmark: _Toc27433][bookmark: _Toc25309][bookmark: _Toc5380]部门值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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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5286967][bookmark: _Toc15490][bookmark: _Toc5045][bookmark: _Toc5100][bookmark: _Toc13127]附件8
[bookmark: _Toc11288][bookmark: _Toc11563][bookmark: _Toc13570][bookmark: _Toc30458][bookmark: _Toc21759][bookmark: _Toc55286968]关于启动Ⅱ级预警的通知
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年    月    日以来，受                 影响 。可能造成                   （事故后果）。已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的Ⅱ级预警标准，决定在         范围内启动Ⅱ级预警，请各有关单位立即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要求开展应急防御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670][bookmark: _Toc9057][bookmark: _Toc16714][bookmark: _Toc55286969][bookmark: _Toc12168]
附件9
[bookmark: _Toc55286970][bookmark: _Toc9999][bookmark: _Toc27520][bookmark: _Toc13382][bookmark: _Toc23786]关于终止Ⅱ级预警的通知
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鉴于                                         影响已经消除（得到有效控制）。决定终止Ⅱ级预警，请各有关单位按要求做好后续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9578][bookmark: _Toc28656][bookmark: _Toc55286971][bookmark: _Toc13724][bookmark: _Toc29940]
附件10
[bookmark: _Toc10656][bookmark: _Toc12271][bookmark: _Toc12012][bookmark: _Toc32147][bookmark: _Toc32085][bookmark: _Toc55286972]关于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年    月    日以来，受                 影响。已造成                   （事故后果）。已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的Ⅱ级应急响应标准，决定在      范围内启动Ⅱ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工作组立即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地震应急预案》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320][bookmark: _Toc4974][bookmark: _Toc55286973][bookmark: _Toc9473][bookmark: _Toc2726]
附件11
[bookmark: _Toc26578][bookmark: _Toc6168][bookmark: _Toc55286974][bookmark: _Toc25215][bookmark: _Toc15670][bookmark: _Toc22534]关于终止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鉴于                                         影响已经消除（得到有效控制）。决定终止Ⅱ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工作组按要求做好后续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